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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第47次工作會議議程 
壹、時    間：109年1月15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貳、地    點：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5樓指揮作業中心 

參、主    席：臺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吳副主任俊鴻 

肆、主席致詞 

伍、報告事項 

一、0722水災問題檢討列管表。 

二、大型活動醫護站規劃及傷情統計結果-以本市跨年活

動為例。（衛生局） 

三、108年米塔颱風洪水操作成果。（翡管局） 

四、國軍支援救災之運用。（兵役局）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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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2水災問題檢討列管表」 

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1 

小巨蛋周邊積淹水改善計畫(市

長指示) 

鄧副0802會議裁示: 

有關南京東路四段小巨蛋周邊積

淹水檢討及改善方案，請水利處

依專業針對幾個改善方案進行可

行性及預期效應的評估，包含是

否建置大型地下箱涵，或是有其

他配套及替代方案。 

(1081028)有關南京東路四段小

巨蛋周邊積淹水檢討及改善方

案，請水利處持續更新長期方案

之評估結果。 
水利處 

有關南京東路四段小巨蛋周邊積

淹水改善方案說明如下，短期方

案相關工程已陸續於108年8月15

日開工，已於108年12月18日完

工。 

1. 短期方案： 

(1) 南京東路小巨蛋側/敦化北路

至北寧路間：增設側溝。 

(2) 民族、民權東路周邊：民族

東路段明渠清淤、原敦化三

孔閘門、箱涵拆除及矮堰敲

除、民權東路東段敦化北路

口匯流處中隔牆開口擴大。 

(3) 敦化北路155巷：敦化北路

155巷匯流處中隔牆開口擴

大、敲除矮堰。 

2. 長期方案： 

水利處將評估敦化北路新建一排

水幹線 (尺寸約4mx2.5m，長約

840m)或其他方案之可行性。 

南京東路四段小巨蛋周邊屬於中

山集水區，目前已納入水利處優

先檢討改善之集水分區，尚在檢

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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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722水災為強降雨、短延時

之典型災害，1小時降雨量

遠大於市區下水道保護標

準，致大安區內發生多處道

路或住家淹水災情，尤以群

賢里為最 

二、群賢里歷年來多次反映水患

問題，水利處亦已逐年編列

預算改善，惟本次水災顯

示，群賢里之排水系統仍未

臻完善，建請水利處針對群

賢里水患問題重新檢視基地

或區域排水有無待改善之

處，以解民瘼(大安區公所) 

水利處 

1.有關大安區群賢里一帶積水情

形，經查0722暴雨當日均為降

雨強度超過雨水下水道設計標

準，本處已於108年10月4日與

里長及當地居民辦理地方說明

會。 

2.另水利處皆有不斷與民眾說

明：面對極端氣候，本市降雨

量超過雨水下水道設計保護標

準即可能發生積淹水，惟受限

於都市高度發展，工程防洪措

施之施作有其限制，對於超標

之降雨，水利處除持續辦理防

洪工程措施、推動基地保水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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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鄧副0802會議裁示: 

有關大安區群賢里近兩年持

續有積淹水的情況，若是因

較大區域的排水系統(建國

集水區 )問題無法立即改

善，後續若遭遇類似的強降

雨事件，仍然有積淹水的可

能，水利處應確實與民眾進

行溝通說明(例如在多大的

降雨強度仍然會淹水)。 

(1081028)有關大安區群賢里近

兩年持續積淹水案，俟水利處完

成相關工程後，再行解除列管，

並請水利處於完工後，檢視積淹

水狀況之改善情形。 

流出抑制設施，以提升本市降

雨容受度外，亦推動政府與公

民共同合作防災模式，並建議

市民配合預先採取防範積淹水

的自主防災作為，例如至「臺

北市政府 LINE 官方帳號」訂

閱水情簡訊、隨手清除住家附

近排水溝格柵及洩水孔上之雜

物、向區公所領取沙包等，化

被動為主動，與本府共同防

災，讓本市積淹水災害風險及

損失降到最低。 

3.本處就里內積水案件地點進行

勘查及評估提出以下短期方

案： 

(1)和平東路2段265巷36號至44

號增開洩水格柵、敦化南路2

段126號至144號前提高洩水速

度，並預定108年12月31日前

完工。 

(2)和平東路2段265巷37弄側溝

更新，列入 109年度預算辦

理。 

3 

協助民眾施做水閘門(包括操作

系統、APP)之軟 硬體開口合約

計劃。 

(1081028) 請民政局邀集水利

處，針對防水閘門補助，討論編

列經常性災防預算之可能性。若

是依往例，淹水後再由民政局動

支災害準備金，協助民眾施作防

水閘門，無法根本澈底解決民眾

家戶積淹水之問題。 

工務局(水

利處) 

民政局 

 

工務局(水利處): 

本案於108年11月8日邀集防水閘

門相關公會及專家學者召開「制

訂防水閘門廠商名單研議會

議」，依各單位意見檢討修正制

訂廠商名單方案後，於108年12

月4日簽准檢討方案，本處於108

年12月20日向彭副市長面報，原

方案係採整合各廠商資訊成「臺

北市私有建築設置補助防水閘門

廠商名冊」直接公告於本府市民

服務大平臺，惟彭副市長認為廠

商名單尚須經由評分機制審定，

並同意將原辦理期程延長 1個

月。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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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本案於108年12月13日報經黃副

市長同意，基於未受災時市民安

裝防水閘門意願不高以及預算執

行率問題，本案維持現行作法，

於災後以災害準備金支應民眾申

裝防水閘門補助，惟將來再有補

助專案時，對於本府工務局水利

工程處列管之水災保全戶宜加強

宣導申請，本局暨各區公所將配

合加強宣導，爰不再另行開會研

商。 

註：處理等級分為：A.已完成    B.執行中    C.規劃中    D.無法辦理 

註2：若案件辦理情形為 B，請註明預定完成日期，另日期並請明確說明年、月、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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